
今年以来，市场上出现多起上市公司

股东因离婚分割所持公司股份事件，引发

市场广泛关注，质疑相关行为涉嫌“绕道减

持”。证监会有关部门负责人近日就有关

事宜答记者问。

该负责人表示，股份减持是股东享有

的基本权利，但上市公司大股东（即控股股

东、持股 5%以上股东）、董监高作为“关键

少数”，在公司经营发展、治理运行中负有

专门义务和特殊责任，应当切实维护上市

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自觉规范减持行为，

不得以离婚、解散清算、分立等任何方式规

避减持限制。 新华社 王鹏 作

禁止

无论是男方将户口迁到女方家，还

是女方将户口迁到男方家，都属于婚姻

自由，均受法律保护。故在征地补偿时，

不能因此歧视上门女婿家庭。有些地方

会通过村民会议制定村规民约，限制出

嫁女或上门女婿获得征地补偿。村民会

议虽然可以讨论决定涉及村集体经济组

织财产和成员权益的事项，但不包含村

民资格的认定，也不能任性使用自治权

来随意剥夺他人合法权益。

上门女婿和外嫁女有权参与分配征

地补偿款吗？满足以下两个条件，上门

女婿有权分配征地补偿款：上门女婿的

户口已迁入配偶的村组织；未被纳入城

镇社会保障体系。外嫁女满足以下一个

条件有权分配征地补偿款：外嫁女外嫁

后没有迁户籍，且在新居住地未取得承

包地，其在娘家的原有土地依然是她所

承包，任何人不能收回。因此，其依然享

有户籍所在地征地补偿款的相应份额。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

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

释》第二十二条规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或者村民委员会、村民小组，可以依照法

律规定的民主议定程序，决定在本集体

经济组织内部分配已经收到的土地补偿

费。征地补偿安置方案确定时已经具有

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人，请求支

付相应份额的，应予支持。

《民法典》第二百六十五条规定：集

体所有的财产受法律保护，禁止任何组

织或者个人侵占、哄抢、私分、破坏。农

村集体经济组织、村民委员会或者其负

责人作出的决定侵害集体成员合法权益

的，受侵害的集体成员可以请求人民法

院予以撤销。

链接：

上门女婿和外嫁女能否参与分配征地补偿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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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潇湘晨报》

近日，湖南省岳阳市湘阴县人民法

院审结了一起侵害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

益纠纷案，原告系一家五口，起诉对象为

所在村民小组，双方因集体土地征收补

偿款分配问题产生分歧，为此对簿公堂。

1998年将户口迁到女方户籍地

原告龙某原系贵州人，在外务工期

间认识原告黄某并确定恋爱关系。谈婚

论嫁时，黄某的父亲提出龙某需将户口

迁到女方户籍地才同意二人结婚。龙某

因为爱情愿意离乡背井来到女友家乡生

活。

经过黄某所在村委同意后，龙某于

1998年将户口迁到被告村民小组，并在

当地建了一栋房屋，二人婚后先后生育

了三个子女。一家五口一直在该村民小

组生活，并在该小组有承包土地，还取得

了土地承包经营权证。2018 年建设平

益高速时，该组获得征地补偿款 120 万

元。

被告该村民小组认为，按照村规民

约，外来户籍的成员不享有征地补偿款，

原告一家五口未融入小组集体，不属于

小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故未向原告一

家分配补偿款，原告一家遂起诉至法院。

法院支持原告所有诉讼请求

法院审理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原

告一家五口是否系被告村民小组集体

经济组织成员。判断是否具有集体经

济组织成员资格，应当结合当事人在征

地补偿安置方案确定时的生产、生活状

况、户口登记情况，以及农村土地对其

是否具有基本生活保障功能等因素综

合认定。

首先，原告提交了由村里出具的证

明，该证明载明龙某户口迁入该村经过

该村同意。其次，原告提交了原常住人

口登记表、湘阴县公安局长仑派出所出

具的户籍证明，可以证明原告龙某迁入

户口时已经过了户籍管理机关的审批。

再者，五原告均落户于被告村民小组，且

在当地有自建房，一直在该地生活，以该

村民小组集体经济组织的土地作为生活

保障。

综上，应认定五原告具有被告村民

小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其诉请被

告村民小组支付土地征收补偿款有事

实和法律依据。湘阴法院依法支持了

五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判决后，

被告村民小组提起上诉，二审维持原

判。

土地管理法明确规定农村集体土地

所有权属农村集体所有，即属于具有该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全体成员

共同所有。被征用土地的农村集体经济

组织的成员，应平等享有获得被分配土

地补偿费的相应份额的权利。

本案中，原告黄某虽结婚成家，但其

并未外嫁，户口更未迁出，其丈夫龙某虽

系外来户，但于1998年将户口迁入被告

村民小组，其三个子女更是自出生户口

就落在被告村民小组。五原告一直在被

告村民小组生活，并未在其他地方享受

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待遇，且已取得被告

集体土地承包经营权，应属被告所属集

体经济组织成员。

《上海法治报》 陈颖婷

祖母绿戒指、爱马仕包、百达翡丽手表

⋯⋯这些价值不菲的礼物曾经见证了陆铭

和媛媛的爱情。然而，当 3 年的恋爱走向终

点时，这些“豪赠”又成为了两人诉讼的焦

点。为了要回礼物和礼金，陆铭将昔日恋人

媛媛告上了法院。日前，上海市浦东新区人

民法院对此案进行了一审判决。

陆铭告诉法官，他与媛媛是大学同学，

2019年2月，两人步入爱河。起初双方感情

稳定，2020年3月，陆铭回国，他们多次互见

家长，确定结婚事宜。在此期间，陆铭以结

婚为条件向媛媛赠与大量财物，包括通过微

信转账赠与媛媛共计48万余元。

此外，陆铭还向媛媛赠与了祖母绿戒指

（价值 30 万元）、爱马仕手表、百达翡丽手表

twentyfour（价值 19 万元）、爱马仕 bir-

kin30 提包、爱马仕 minilindy 提包、爱马仕

猪鼻子提包、2 部手机、法穆兰手表（价值 12

万元）、劳力士手表（价值 9.26 万元）、LV 提

包、爱马仕樱花粉提包（价值 25 万元）等豪

礼。

然而，令陆铭不能接受的是，2022 年 2

月，在他毫无准备情况下，媛媛突然要求分

手，并从两人的爱巢中搬离。陆铭认为，他

们之间的赠与所附条件（即：两人结婚）因为

媛媛的突然拒绝已经不可能实现，媛媛应当

返还赠与的钱款、物品。

为保障自身的民事权利，陆铭向法院提

起诉讼。庭审期间，陆铭增加一项诉请为：

媛媛返还他以银行转账方式赠与的 72.2 万

元。

而媛媛对于上述说法则给了不同的解

释。她表示，自从陆铭于 2020 年 3 月回国

后，双方同居生活至2022年3月1日。双方

恋爱同居期间，陆铭多次出轨，反复伤害

她。媛媛希望和陆铭缔结婚姻，但陆铭却没

有诚意和她结婚，媛媛的家人曾多次催促陆

铭结婚，但陆铭一直拖延，陆铭是以结婚为

名义玩弄女性。

至于转账款中部分，媛媛表示这是陆铭

向她表示情谊而发生，有特定意义，其余均

在双方同居生活期间用于生活开销耗尽。

媛媛说陆铭是一家公司法定代表人及实际

控制人，他任命媛媛为该公司监事，并口头

承诺每月支付媛媛薪资 10 万元，但至今未

兑现。恋爱同居期间，媛媛也曾向陆铭转账

钱款和赠送贵重物品。陆铭主张的所赠物

品中，除了百达翡丽手表 twentyfour1 块、

爱马仕 birkin30 提包 1 个、爱马仕猪鼻子提

包1个、法穆兰手表1块、爱马仕樱花粉提包

1只曾用过，分手搬家时没拿走，其余均未曾

收到。据此，媛媛请求驳回陆铭的诉讼请

求。

法院审理后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

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未能提供证据

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

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

果。陆铭经济条件优渥，其消费能力水平

明显高于一般消费阶层。他与媛媛恋爱期

间同居近两年，双方虽未办理结婚登记，但

已有“夫妻”之实。恋爱同居期间相互转账

频繁，转账款或具有表达爱意的特定含义，

或用于双方生活消费，陆铭诉请返还，没有

法律依据。陆铭另主张返还的手表、提包

等 一 概 物 品 ，其 未 证 明 交 付 并 由 媛 媛 掌

握。即使完成赠与，应归属于媛媛的个人

物品，陆铭要求返还，亦缺乏理据。另综合

在案证据，两人未能最终缔结婚姻的主要

原因应归结于陆铭自身。

综上，陆铭的诉讼请求缺乏依据，且有

悖诚信，法院均难支持。最终，法院驳回陆

铭的全部诉讼请求。

（文中人名均系化名）

3年恋爱一朝情灭
“豪赠”能否要得回
法院：诉请返还没有法律依据

上门女婿家庭不能分征地补偿款？
一家五口起诉村民小组，法院：分钱

廖春梅

有读者问：
我在入职一家公司时使用了我双胞

胎姐姐的身份证复印件，并按照她的信

息填写了登记表格等。公司遂将我录用

并办理工伤保险。岂料，我遭遇工伤后，

相关部门却以我“冒名顶替”为由拒绝给

予工伤待遇。请问：我能否要求公司承

担全部工伤保险待遇？

法律分析：
你不能要求公司承担全部工伤保险

待遇。

劳动合同法第八条规定：“用人单位

招用劳动者时，应当如实告知劳动者工

作内容、工作条件、工作地点、职业危害、

安全生产状况、劳动报酬，以及劳动者要

求了解的其他情况；用人单位有权了解

劳动者与劳动合同直接相关的基本情

况，劳动者应当如实说明。”即如实说明

与劳动合同直接有关的基本情况是劳动

者的法定义务，这些基本情况包括姓名、

性别、民族、出生年月、身份证号等具有

区别于他人的基本信息。

与之对应，劳动者以虚假身份与用

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的责任承担，应以

双方是否存在过错来确定：一方面，如果

因劳动者提供虚假身份，导致用人单位

为其办理的工伤保险关系无效，在用人

单位已履行必要的审查义务，不存在疏

忽大意等过错的情况下，劳动者应当为

自身的欺诈行为“买单”。但基于劳动者

已与用人单位存在事实劳动关系，工伤

待遇中本应由用人单位承担的部分，由

于不因工伤保险关系无效而影响，用人

单位仍应承担。

妹妹冒名姐姐求职，单位能否拒付工伤待遇


